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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74/11號 
 
致：東區區議會 
 

反對特區政府剝奪公民固有投票權 

促請正視市民訴求，立即撤回立法會遞補機制 
 

背景： 

  在2011年 5月 31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2011 年立法會（修
訂）條例草案》應提交立法會。草案在 6月 3日刊憲，並在 6月 8日的立法會內首讀和
二讀。其後，立法會隨即成立草案委員會研究草案內容，政府希望委員會盡快在立法會

會期前完成審議，交付 7月 13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恢復二讀辯論及三讀。 
 
 由於政府欲在不進行公開諮詢下，強行在短短不足一個月內通過草案，結果導致民

怨四起，本年 7月 1日，22萬名市民上街，民意相當清晰，要求政府撤回惡法。其後，
政府決定押後草案，並在七月二十二日發表諮詢文件，諮詢期為時兩個月。 
 
 政府發表的諮詢文件，臚列四個方案，但維持現狀卻不在方案之列，而文件內容和

字眼亦極具引導性．所列方案更有可能全部違憲，可見這諮詢並非客觀、公平、公正，

而是一場假諮詢。我們認為維持現狀已經足夠，任何立法會議員辭職，應舉行補選，由

選民透過選票表達他們的意見，而不是由政府為了堵塞所謂法律漏洞，肆意剝奪選民的

參選權和投票權。民主選舉的真義就是給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民主就是無價的。 
 
 事實上，各項調查顯示，政府提出的方案不得民心： 
 

(A) 根據民主黨在 7月 9至 17日進行的語音調查顯示，超過半數被訪者 (53%) 認
為政府並無誠意諮詢，被問及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最理想的方法時，有 47.5% 
被訪者支持維持現狀。對於政府處理遞補機制風波的表現，49% 被訪者表示
不滿。至於責任誰屬方面，最多被訪者 (36%) 認為是行政長官曾蔭權。調查
結果顯示，民意非常清晰，支持維持現狀。 

(B) 根據普選聯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 2011年 6月 28日至 7月 6日進
行的電話隨機抽樣訪問，超過 53.6%受訪者「不贊成」或「非常不贊成」現
時政府提出的「同名單遞補機制」（即一旦立法會直選議席出缺，就由同一張

名單的下一個候選人補上），另外超過 85.3%受訪者認為政府「有需要」或「非
常有需要」就遞補機制進行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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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份文件，當局都強調是要堵塞去年「五區補選」所引起的法律漏洞。然而，參選

權和投票權是市民一貫有之的權利，不能無理剝奪。即使有議員選擇以辭職再參選表達

對某一項公共事務的立場，亦應把決定權交回給選民，由他們以選票表達意見。 
 
 大律師公會指出，《基本法》第 68條規定，立法會須「由選舉產生」，而聯合國《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規定，選舉必須體現選民的投票意願。因此，政
府所列的四個方案都有問題。 
 

現謹提出以下動議： 

就當局提出的《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安排諮詢文件》，東區區議會對於文件內並無把「維

持現狀」的建議列為考慮方案表示十分遺憾。由於當中所列四個方案都會分別出現剝奪

選民的參選權和投票權的情況。因此，本會促請當局正視市民反對立法會遞補機制的訴

求，立即撤回《2011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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